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18批   2026年5月26日） 

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
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D3LN
2026
0525
0087

1.抚顺市望花区塔峪镇前孤村辽宁鑫
胜物流有限公司的货车运输铁矿粉过
程中产生扬尘。2. 前孤村西侧的土
地被辽宁鑫胜物流有限公司建成停车
场，破坏土地。

抚顺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由望花区政府主办。经查：
1.该企业于2020年10月租赁（租期30年）前孤家子村集体土地24亩，该土地为集体建设
用地，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用途为仓储物流用地。该企业在该处建设停车场未占用耕地和
林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未造成土地破坏。
2.该企业主营道路货物运输业务，主要承接铁矿石、铁矿粉、煤炭等大宗工矿物资的运
输服务。停车场日均进出车辆约40台次，车辆离场前货箱和车体清洁不够彻底且上路行
驶速度较快引起扬尘，同时部分载货过夜车辆运输时苫布遮盖不严，产生扬尘。

部分属实
全面整治物料
运输环节扬尘
污染。

1.企业购置洒水车辆及吸尘设施，在车辆离场前对
车辆进行清洁、除尘，对载货过夜车辆采用苫布遮
严盖实，对停车场定期清扫，洒水降尘，控制扬尘
污染问题。
2.2026年5月30日，企业在出入口及周边村路设置
限速警示标识，严控运输车辆行驶速度，减少颠簸
产生扬尘情况。

已办结 无

2

X3LN
2026
0525
0103

抚顺市抚顺县救兵乡连刀村205省道
东侧大沙滩60亩土地，有人改变土地
用途建厂房。

抚顺市

涉及公
共利益
的生态
环境问
题

由抚顺县政府主办。经查：
违法当事人于2011年非法占地16.11亩，其中0.25亩耕地、15.21亩其他林地、建设用地
0.65亩，用于建设厂房及硬化地面。抚顺县自然资源局2025年12月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对
该宗违法行为立案查处。2026年1月对该违法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处罚内容包
括，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16.11亩的土地，限期15日内拆除非法占用的15.47亩土地上的
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处以罚款109280元。目前罚款已缴纳，其他处罚决
定内容未履行。该林地无林木，经林草部门认定不在林地管理范围，无需补植。

属实
针对违法行
为，依法依规
查处。

1.督促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内容。
2.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6个月内未提起行政诉讼，
按照法律规定自然资源局将对当事人下达催告书，
10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
3.对发生违法占地行为存在监管不力的问题，已对
属地自然资源所所长免去职务调离岗位、并进行通
报批评。

阶段性办
结

无

3

D3LN
2026
0525
0062

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平山村，一不知
名洗沙场在河道内挖沙和洗沙，并将
洗沙废水排入河道；该洗沙场还占用
厂区周边的土地进行挖沙，产生扬尘
。

抚顺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由东洲区政府主办。经查：            
涉事企业为抚顺市鹏菲砂石厂，该企业于2026年3月办理营业执照，无其他相关手续。
2026年5月，碾盘乡发现该企业安装洗砂设备，搬运砂土，立即责令停止，尚未进行洗
砂行为。截至目前，企业生产设备已全部拆除，将从抚顺市欣鑫矿业有限公司购买的砂
土全部清运，未发现盗采行为。5月26日，碾盘乡现场核实，该企业距离河流500余米，
未发现在河道内挖砂洗砂行为，未发现设置管线等排水设施向河流排污的情况，也未发
现该企业在厂区周边土地进行挖砂及产生扬尘污染情况。

部分属实
清除环境保护
问题隐患。

碾盘乡政府持续加强日常巡查，严防发生影响环境
问题。

已办结 无

4

X3LN
2026
0525
0051

清原县北三家子乡上烟沟村一养猪
场，粪污直排，产生异味。

抚顺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由清原县政府主办，经查：
1.该村有一家养猪专业户，现存栏量180头（年出栏量约300头），属于非规模化养殖场
。配套建有储尿池2座（总容积100立方米）、储粪池1座（容积280立方米），均符合“
三防”标准。
2.2026年5月26日清原县生态环境分局、清原县农业农村局、北三家镇政府对养猪场周
围进行排查，没有发现有粪污直排迹象。该户粪污经储粪池、储尿池发酵腐熟后还自家
田地利用，还田土地约50亩，猪舍周边存在异味。

部分属实
强化管理，严
防粪污直排，
减轻异味。

1.养殖户对粪污收集设施加强日常管护，粪污密闭
转运，做到沿途无滴漏、无遗撒；及时清理圈舍粪
污，做到日产日清；在饲料中掺拌微生物制剂，在
圈舍中喷洒生物除臭剂。
2.县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分局加强日常监管，督
促养殖户规范养殖。北三家镇政府定期巡查养殖场
周围环境，确保粪污规范收集处置。

已办结 无

5

X3LN
2026
0525
0037

东洲区搭连街道电修社区一煤场用推
土机和电镐搅拌煤炭，产生扬尘和噪
音。

抚顺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由东洲区政府主办。经查：
1.2026年5月26日，市生态环境局东洲区分局对抚顺鑫烨煤炭销售有限公司进行检查，
现场存煤约4000吨，配有2台洒水车。检查发现部分煤堆未覆盖抑尘网，铲车、运输车
辆装卸作业期间，产生扬尘和噪音，未发现使用推土机和电镐搅拌煤炭的情况。
2.企业日间生产作业，5月28日上午9时，在装卸期间，对厂界总悬浮颗粒物和噪声进行
检测，检测结果符合《施工及堆料场地扬尘排放标准》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部分属实

有效管控扬尘
及噪声污染，
确保环境质量
。

1.5月27日，市生态环境局东洲区分局对企业煤堆
未完全覆盖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按照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管理规定，东洲区政府责令企业6月9日前将
场内约4000吨存煤全部清运，清运期间，对煤堆实
施覆盖，防止扬尘。
2.东洲区政府组织搭连街道、区市场监管局、区执
法局加强对该场地监管，规范操作时间，防止问题
反弹。

已办结 无



6

X3LN
2026
0525
0076

1.新抚区千金乡郎士村周围有5个工
业垃圾处理厂，产生异味。
2.抚顺市中油优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于2026年5月22日排放黄色脏水，导
致河内小鱼死亡，稻田无法灌溉。

抚顺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由新抚区政府主办。经查：
1.抚顺市再生资源产业园区内共有6家企业，其中，3家企业主体工程已建成，未验收、
未投产；3家已验收投产危废处置企业环评审批手续、排污许可证、危废经营许可手续
齐备。
2.抚顺中油优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因突发火情于2026年5月5日停产至今，经查阅企业5
月1日至30日烟气在线监测数据，数据未超标，厂区内偶有异味，辽宁自然生态环保有
限公司厂区无明显异味，中油优艺、自然生态均设置VOC治理设施，正常运行，企业在
线监测数据和无组织废气检测数据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抚顺众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装卸偶有医疗消毒试剂味，该企业高温蒸汽处理设备可有效
去除VOC，企业有组织废气检测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3.2026年5月22日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新抚区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再生资源产业园
及郎士村开展无组织废气检测，检测项目为氨、硫化氢、氯化氢、臭气浓度、非甲烷总
烃，检测结果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4.查阅抚顺中油优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2026年5月份污水主要排放口监测数据，排水量
为0，无废水排入郎士河，举报反映的2026年5月22日郎士河内黄色污水为抚顺沃特尔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所排放，该企业尚未完成验收。经核实，5月22日企业在设备调试过程
中，因工人操作不当造成净水剂聚合氯化铝（约2立方米）溢流，使用清水冲洗地面时
误排入雨水井，进入郎士河。企业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将收集回来的污水运回企业车间
收集池中贮存，现场未发现死鱼，未发现对下游造成影响，下游断面检测数据无异常。
同时，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新抚区分局委托第三方对污水采样检测，检测报告数据超标，
5月31日对已清理区域水质进行复检，达到地表水Ⅳ类标准。目前，生态环境局综合执
法队已对企业进行立案查处。

部分属实
加强监管，确
保企业达标排
放。

1.市生态环境局综合执法队加强监管，对企业环保
设施运行情况及污染物排放情况加大检查力度，严
厉打击违法行为。
2.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确保
污染物达标排放。
3.针对达标扰民问题，市生态环境局新抚区分局督
促企业严格落实贮存分区、分类密闭存放，危废暂
存库负压收集废气。污染防治设施规范运行，处置
环节依规配比生产。

已办结 无

7

X3LN
2026
0525
0029

新抚区大官社区1.道路破损产生扬
尘，路面积水产生异味。2.公共花坛
被私自开垦种菜，树木被砍伐。

抚顺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由新抚区政府主办。经查：
1.大官社区3处破损路面，总面积约300平方米，车辆通行产生扬尘，雨天会瞬时存有积
水，无异味。
2.小区居民破坏9处花坛绿地开垦种植，面积约150平方米；有3棵乔木多年前被砍伐。

属实
修复破损路面
、补种花坛绿
植。

1.5月28日，新抚区住建局开始对破损路面进行修
复，6月2日已完工。                          
2.5月28日，新抚街道组织人员与开垦花坛住户沟
通，共同清除种植物，完成150平米内复绿，补植
乔木3棵。                                    
3.新抚街道对居民开展宣传教育，加强绿地管理，
防止问题反弹。

已办结 无

8

X3LN
2026
0525
0105

抚顺市中联能源加气站：1.卸车、加
气、调压、安全阀、检修等环节放空
天然气，压缩机、管道、阀门等设备
未作LDAR检测，非正常放散未接入火
炬或回收装置；
2.加气站距离浑河边不足30米，地面
未做防渗，雨水收集、隔油池、应急
收集池等设施不完善，场地冲洗水、
消防废水、检修废水等直排水塘；
3.无相关手续，监测报告造假，台账
不齐全。

抚顺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由新抚区政府主办。经查：
1.抚顺中联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天湖桥加气站为CNG加气子站，经营介质为小型车辆用压
缩天然气，卸车、加气、调压、安全阀、检修等环节放空天然气，会有极少量的天然气
排放（无组织排放），主要排放因子为甲烷。按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要求，该加气站无需开展LDAR检测；LNG加气装置已设BOG回收装置，2025年7月整套
装置已停止使用。
2.5月26日抚顺市生态环境局综合执法队执法人员到现场检查，检查中未发现场地冲洗
水、消防废水、检修废水等直排水塘痕迹；加气站距离浑河68米（环评无相关要求）。
原环评和验收中未提出地面防渗、雨水收集、隔油池等相关要求，建设储罐区围堰可作
应急收集池使用。
3.环评审批手续齐备，环评豁免前，企业于2018年取得环评批复，2019取得环评验收，
2021年后豁免环评；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名录（2019）》规定，豁免排污许可。
生态环境方面无监测要求。

部分属实
加强监管、落
实企业主体责
任。

1.市生态环境局加强监管，督促加气站规范处置检
修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对加气站开展VOC检测，
依据检测结果指导企业完善治理设施。
2.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避免出现环境污染。

已办结 无

9

X3LN
2026
0525
0028

新抚区青年路中光搅拌站、望花区琥
珀纸业北侧中光搅拌站夜间生产，产
生扬尘和噪音，物料未苫盖。

抚顺市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由望花区政府、新抚区政府主办。经查：
1.抚顺市中光拌合厂望花厂区，2011年取得环评批复并完成验收。2026年5月26日市生
态环境局望花区分局执法人员现场核查时，企业未生产，经调阅生产记录，2025年企业
共生产85天，生产时间均在6时至21时之间；2026年以来全部为白天作业，近期无夜间
生产计划。2026年5月28日，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望花区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在企
业日间生产期间，对厂界颗粒物、噪声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企业环保设施为布袋除尘器，检查时设
施可正常运行。厂区内露天堆放砂石约300立方米，存在局部苫盖不严情况。
2.其子公司中光搅拌站位于新抚区青年路，2026年至今未生产。厂内堆存石子物料约
250立方米，存在料堆苫盖不全情况。

部分属实

加强日常监
管，企业落实
降噪抑尘措
施，确保环境
质量。

1.5月28日，中光拌合厂望花厂区已将露天堆放砂
石清运至料仓内。青年路厂区已拆除生产装置，对
物料堆完全覆盖，严格落实扬尘防控措施。
2.市生态环境局望花区分局对企业负责人进行批评
教育，要求加强日常管理，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
3.生态环境部门加强日常巡查，监督企业持续落实
好降噪抑尘相关措施。

已办结 无


